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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差异化分红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

简称“《股份回购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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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已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制作、出具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要求引用、披露本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披露时，不得因引用、披露而导致法律

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需经本所律师对其引用、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差异化分红事项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

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

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差异化分红的原因及依据 

2024年8月2

》，

19

用证券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7.50元

（含税）。如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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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24年9月20日（申请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每股10.37元为例测算本次差

异化分红对除权（息）参考价格的影响，结果如下： 

公司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公司参与分配的股东实际收到的每股现金红

利=0.75元/股； 

公司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实际分派的每股现

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0.37-0.75）÷（1+0）=9.62元； 

公司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

金红利）÷总股本=（868,299,095×0.75）÷873,858,595≈0.7452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虚拟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

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0.37-0.7452元/股）÷（1+0）

≈9.6248元； 

本次差异化分红对除权（息）参考价格影响=|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息）

参考价格-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

（息）参考价格=|9.62-9.6248|÷9.62≈0.0499%，小于1%。 

因此，公司实施本次差异化分红对公司股票除权（息）参考价格影响的绝对

值在1%以下，影响较小。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差异化分

红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份回购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股票除权除息参考价的影响

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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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差异化分红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之签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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